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国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科大国创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孙路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63 号）核准，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国创”）通过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151,078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8,6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16,605.55 万元（含发行费用的进项税额）。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到位，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

[2019]814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及

相关税费后将全部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总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1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9,965.00 7,985.00 

2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300.00 4,055.00 

3 新能源汽车核心控制器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4,160.00 3,960.00 

合 计 18,425.00 16,000.00 



为加快募投项目实施，充分发挥募集资金效益，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以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

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博新能”）增资，用于相关募投项目

建设。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贵博新能。 

 

二、拟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以下简称“BMS 产业化

项目”）原计划通过新建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购置相关生产加工、装配检测设

备以及公用辅助设备，完善水、电等配套公用设施等构建先进的新能源汽车BMS

生产体系，项目总投资约 9,96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985.00 万元，建设

年产 15 万台 BMS 主机和 60 万台 BMS 从机的生产线以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达产

后将满足 15 万辆新能源汽车对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应用需求。 

（二）拟变更募投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BMS 产业化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正式投入，仅以自有资金开

展了相关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

施“BMS 产业化项目”，并将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 7,985.00 万元及其利息变

更用途用于建设“电动汽车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动力电源总

成产业化项目”）。同时，为加快新项目建设进度，节约资源，公司拟将原规划

用于“BMS 产业化项目”的在建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用于“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

项目”，并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使用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影响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BMS 产业化项目”原计划建设年产 15 万台 BMS 主机和 60 万台 BMS 从机的

生产能力，满足 15 万辆新能源汽车对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应用需求。随着 BMS

业务的快速发展，为满足市场发展新变化、新趋势，公司凭借在新能源汽车BMS

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升级优化 BMS 技术方案与生产工

艺，满足市场需求。在 BMS 技术方面，经过升级研发，公司 BMS 产品由原先一主



四从、一主三从的技术方案逐步转变为一主两从、集中式、BMS&BDU 二合一等技

术方案，基于新技术方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在现有租用场地投资新建了一条新一

代 BMS 生产线，并已实现量产，满足了产能需求；在生产工艺方面，公司在现有

生产体系基础上，通过工艺改进，购入 FCT 测试等先进设备，引入高可信软件分

析验证和 HIL 系统仿真测试等技术，有效提升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通过上述

技术升级、新增产线和工艺改进，目前公司的生产能力已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因

此，继续实施“BMS 产业化项目”已经不再符合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规划和实际

需求。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零部件一体

化、集成化设计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通过一体化、集成化设计，可以减少整车零

部件数量，达到轻量化、降成本、降低整车故障率等目的。为抓住行业发展趋势，

满足市场需求，同时深入贯彻公司“产品引领战略”，积极发挥公司与贵博新能

的协同效应，在多年积累的 BMS 技术基础上，运用领先的数据智能、高可信软件

和智能算法技术，采用 MMC 和多元融合的技术架构，前瞻性的开展了动力电源总

成系统的研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资源，促进公司智能软硬件产品业务的发展，

基于上述研发进展，公司计划建设“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拟通过

设计先进的纯电动汽车一体化动力电源总成系统，在现有 BMS 技术基础上，采用

MMC 和多元融合的技术架构实现对 OBC（车载充电机）、DC/DC（直流/直流转换

器）、DC/AC（直流/交流转换器）、MCU（电机驱动器）、BMS 等部件的一体化、

集成化开发，替代传统新能源汽车中 OBC、DC/DC、DC/AC、MCU、BMS 与电池等多

个独立单元，实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达产后将满足 7 万辆新能源汽车对动

力电源总成系统的应用需求，提高公司生产运营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进行

的决策，顺应了目前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发挥了公司与贵博新能的协

同优势，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拟建设“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项目” 

是基于公司积累的 BMS 技术，运用领先的数据智能、高可信软件和智能算法技术，

将动力域 OBC、DC/DC、DC/AC、MCU、BMS 等分散控制部件进行集成化一体式开发，



可大幅提升系统的效率和可用性，减轻系统重量、降低系统成本，该系统通过对

整车历史数据的建模分析，基于大数据引擎，运用大规模机器学习、知识挖掘、

智能算法等数据智能技术，实现动力域的智能化，引领智能电动技术方向，将为

公司在智能汽车领域带来跨越式发展。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资源，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经

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BMS 产业化项目”，并将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

7,985.00 万元及其利息变更用途用于建设“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项目”，项目

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均未发生变更。 

 

四、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电动汽车动力电源总成产业化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贵博新能； 

3、项目实施地点：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珠大道与石莲南路交口

贵博新能厂区； 

4、项目建设期：36 个月； 

5、项目主要内容：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00 万元。该项目通过建设年产 7

万套电动汽车动力电源总成的生产线以及相关配套设施，构建先进的电动汽车动

力电源总成生产体系，项目达产后将满足 7 万辆新能源汽车对动力电源总成系统

的应用需求，提高公司生产运营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

率和盈利能力。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用地为原有土地；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节约资源，拟将原规划

用于“BMS 产业化项目”的在建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优先用于本项目，在现有基

础上继续建设并新增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合计 14810.74 ㎡。 

（2）购置相关生产加工、装配检测设备以及公用辅助设备。 

（3）完善水、电等配套公用设施。 

根据上述投资计划，该项目使用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7,985 万元及其利息投

入，不足部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6、本项目已在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贸易局完成备案（备案号：

2020-340161-36-03-002377），并取得了合肥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分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高审[2020]040 号）。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政策可行性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明确了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本项目产品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项目，在政策上

具有可行性。 

2、市场需求可行性 

本项目产品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源总成，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可大幅提

升动力系统的效率和可用性，减轻系统重量、降低系统成本，引领智能电动技术

方向，产品符合新能源汽车行业集成化、轻量化、降成本的市场需求。根据工信

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展规划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到 2025

年、203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分别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20%、40%，相

较目前市场规模，该项目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3、技术实力可行性 

本项目发挥了公司与贵博新能的协同优势，凭借贵博新能多年积累的丰富的

BMS 技术、良好的技术人才储备和先进的生产管理体系，融合科大国创领先的数

据智能、高可信软件和智能算法技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能

力，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客户资源储备可行性 

公司智能汽车领域主要客户有：奇瑞新能源、国机智骏、开沃新能源等新能

源车企，与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捷威动力、多氟多等知名电池企业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公司与客户建立了长期、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产品在新能

源汽车行业同类产品占有率居于前列。 

5、综合服务能力可行性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核心技术、优质服务以及高品质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实现客户持续经营能力。面向新能源汽车行业，公司按照“三全服务、四化

建设、六大统一”的服务标准，依托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全天候、

全方位、全过程”和“规范化、亲情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通过“统一



的服务理念、统一的服务形象、统一的服务标准、统一的服务流程、统一的服务

培训、统一的服务配件”提升客户体验，为项目的建设提供了综合服务能力保障。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7万套电动汽

车动力电源总成，预计年营业收入 175,000 万元，税后净利润 9,541 万元，项目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26.27%，投资回收期为 8.70 年（税后，含建设期）。 

（四）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1、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项目产品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源总成，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公司相关

业务的发展受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重点培育和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国家制定了补贴、双积分等一系列政策来支持新

能源汽车产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但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导致整个新能源汽

车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压力骤然上升，如果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政

策发生变化，将会对该项目的运营产生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国家对新能

源汽车路线坚定不动摇。相较目前市场规模，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依然广阔。随

着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市场主流，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的市场规模将保持较

高的增长速度，预计未来市场竞争将有所加剧，这可能对该项目的盈利水平产生

不利影响。 

3、技术风险 

本项目产品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融合了多项前沿技术，引领了智能电

动的技术方向，其技术复杂性较高，如果公司不能准确地预判产品开发技术的发

展趋势，相关研究成果未能有效实现产业化，则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4、运营管理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是项目实施的关键。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将伴随多种风险，包括

决策风险、财务管理风险、人员风险等。公司将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

加强项目运营财务管理、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等方式防范运营相关风险，保证项

目顺利实施。 



 

五、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科大国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

观需要做出，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进行的决策，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高书法           蒋贻宏          

 

                                                                                

                         胡  伟           牛海舟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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